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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QDR-2025-0130001

高发改价格〔2025〕34号

高青县发展和改革局 高青县自然资源局 高青

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

收费及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物业服务企业、房地产开发企业，各有关单位:

依据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明确政府价

格管理事项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淄发改价格〔2025〕7 号），

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授权县级人民政府制定。根

据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

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17 号）、《山东省定价目录》、山

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十八部门《关于落实常态化疫情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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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举措支持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鲁建物字

〔2020〕8 号）、《淄博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以及县

综合行政执法局向我单位提出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费定价

及相关意见建议提请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普通住宅前期物

业服务收费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物业服务收费按服务星级定价

（一）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根据物业服务等级、服务

质量、服务成本等因素，实行分等级定价。每个服务等级对

应的收费标准为基准价格（见附件 1），具体标准可在规定

浮动幅度内上浮，下浮不限。

（二）普通住宅物业管理区域的前期停车服务费、车位

租赁费对应的收费标准为基准价格（见附件 2），具体标准

可在规定浮动幅度内上浮，下浮不限。

二、物业服务等级确认和收费标准调整

（一）普通住宅在销售前 ,建设单位应当拟定物业服务方

案，选择物业服务等级，依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，签订前期

物业服务合同。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

同，应当包含物业公共服务费的内容。

（二）物业服务收费应实行明码标价。物业服务企业应

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及收费处将企业名称、收费对

象、物业服务星级、星级对应的服务内容、收费项目及标准、

计费方式、计费起始时间，以及政务服务热线 12345、物业

公司的服务电话等相关内容进行公示，自觉接受业主、物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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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人的监督。不得向业主、物业使用人收取任何未予公示

的费用。

（三）因物业服务等级、指导价格等政策调整，涉及普

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标准变化的 ,物业服务企业应当

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作相应调整。

（四）物业服务企业因服务成本等因素变化需要调整物

业公共服务费标准的，应当遵遁下列程序:委托具有资质的中

介机构对上一年物业服务项目经营情况进行审计 ,审计报告

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不少于三十日；将拟调整的

收费标准、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显著位置

公示不少于三十日，并书面告知所在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

府、居民委员会以及发展改革、市场监管、城市管理等相关

部门；调价方案应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

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，经参与表决专有部

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的业主同意后，表

决结果应当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得

少于七日。

三、物业服务费收缴

（一）建设单位向业主或物业使用人交付物业，应当依

照法律法规规定和购房合同约定进行，并办理交付手续。

（二）业主应当自物业交付之日起按月交纳物业公共服

务费，物业交付当月按实际交付天数折算。业主与物业使用

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公共服务费的，从其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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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经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同意，物业服务企业可以预

收物业公共服务费，但预收不得超过半年；物业服务企业与

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对预收时间另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

（四）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无正当理由拖延办理交付手续

的，物业公共服务费自建设单位书面通知物业买受人办理交

付手续之日起由物业买受人交纳。已纳入物业服务范围但尚

未交付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，物业公共服务费由开发建设单

位交纳。

（五）普通住宅交付后空置六个月以上的，其前期物业

公共服务费应当减收 ,收费标准按最高不超过物业公共服务

费标准的 60%执行。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办理房屋空置期间物

业公共服务费减收手续时，应向物业服务企业提出书面申

请，经双方协商确认后，其空置期间的物业公共服务费按规

定减收。可以水、电、气使用情况为基本衡量标准，具体通

过协议约定。

（六）因建设单位分期开发、分批交付使用等原因，造

成配套设施设备、道路通行、绿化环境等未能达到房屋买卖

合同约定标准的，物业公共服务费应当予以减免，收费标准

按最高不超过物业公共服务费标准的 70%确定 ,差额部分由

建设单位补偿给物业服务企业。

（七）占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公共

区域停放机动车的，可以收取车位场地使用费，停放未超过二

小时的应当免费。车位场地使用费按月收取，收费不得高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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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住宅车位租赁费标准。业主委员会成立前，应当由专有

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

上的业主参与表决，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

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，表决结果应当在物业服

务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七日;业主大会成

立后，车位场地使用费收费标准及收费方式由业主大会与物

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。

（八）利用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，

应当征得相关业主、业主大会、物业服务企业的书面同意，

并依法办理有关手续。物业服务企业代业主对物业共用部

位、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，应当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。

利用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收入以及

车位场地使用费等收益资金归全体业主共有，由业主大会决

定其使用方式和用途；未作决定的，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

资金，也可以作为业主委员会、业主大会的活动经费或者折

抵物业公共服务费。属于普通住宅前期物业的，其收益资金

可以优先用于折抵物业公共服务费。

物业服务企业代为收取、保管利用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

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收入以及车位场地使用费等收益资金

的，扣除相应的管理费和税费外，不得挪作他用。管理费按

最高不超过 20%提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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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业主、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之

间对物业服务收费有争议的，可以向社区居委会或联席会议

申请调解。

四、物业服务收费监管

县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各有关部门要

按照职责分工，及时将该文件转发房地产开发企业、物业服

务企业，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贯彻执行。同时，做好

政策解释、收费管理、监督监管等有关工作。有关部门要按

照属地管理原则认真履行职责，严格执行物业管理区域划分

登记、前期物业服务招标备案、承接查验备案和物业服务合

同等制度规定，确保物业服务收费、物业服务质量执行到位，

引导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对违反价格和物业服务法律、法

规的行为，依法进行查处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

月 31 日。县发展改革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综合行政执法

局《关于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高

发改价格〔2025〕18号）同时废止。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按《山

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山

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17 号）、《山东省定价目录》、山东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十八部门《关于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

措支持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鲁建物字〔2020〕

8 号）、《淄博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期间如

有新的政策规定，按新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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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高青县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政府指导

价格及浮动幅度

2.高青县普通住宅车位租赁费和普通住宅前期停

车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格及浮动幅度

高青县发展和改革局 高青县自然资源局

高青县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5 年 1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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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高青县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政府

指导价格及浮动幅度

等级
收费标准（元/平方米·月）

未配备电梯 配备电梯

一星级 0.35 0.72（含电梯运行费用 0.37）

二星级 0.50 0.87（含电梯运行费用 0.37）

三星级 0.70 1.07（含电梯运行费用 0.37）

四星级 1.10 1.50（含电梯运行费用 0.40）

五星级 1.60 2.05（含电梯运行费用 0.45）

备注:一、每个等级对应的价格为基准价格，具体收费标

准（不含电梯运行费用）可在基准价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20%

的浮动幅度内确定，下浮不限。电梯运行费用不再上浮，下

浮不限。

二、普通住宅物业服务成本或物业服务支出构成一般包

括以下内容:1、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、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

取的福利费等；2、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

行、维护、检测费用；3、物业管理区域清洁卫生费用；4、

物业管理区域绿化养护费用；5、物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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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防范费用；6、办公费用；7、物业服务企业的固定资产

折旧；8、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险费用。

三、配备电梯的物业公共服务费中包含电梯运行费用

（电梯日常运行所耗电费、日常维护及相关检测等费用）。

电梯运行费用可以平均收取，亦可按楼层分摊，具体采用哪

种收取方式，由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协商约

定。采用分楼层分摊的，其具体分摊办法由物业服务企业与

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在政府指导价范围之内合同形式约定；业

主大会成立前，电梯起始层为住宅的，免收电梯起始层业主

或物业使用人的电梯运行费用；业主大会成立后，免收电梯

运行费用的范围由业主大会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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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高青县普通住宅车位租赁费和普通住宅前期

停车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格及浮动幅度

类别
收费标准（元/车位·月）

地上 地下

车位租赁费 150 200

停车服务费 30 40

封闭式专用车库租赁费 300

备注:车位租赁费、停车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可在政府指

导价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20%浮动幅度内确定，下浮不限。车

位未停放机动车的，免收停车服务费，具体办法由物业服务

企业与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协商约定。



抄送：县市场监管局

高青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5年 11月 28日印发


